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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第三屆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 

第 5次會議 議程 

壹、 時間：114年 3月 18日（二）下午 3時 00分 

貳、 地點：文化局美術館 3樓 S3研習教室 

參、 主席致詞                                          (3:00-3:05) 

肆、 通過上次審議會議決議                              (3:05-3:10) 

伍、 業務單位報告                                      (3:10-3:15) 

一、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2條規定，本審議會任

務如下： 

(一)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之

指定、登錄、廢止之審議。 

(二) 辦理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條至第 20條、第 34條第 2項、第 36

條、第 60條第 2項、第 62條第 1項規定之審議。 

(三) 其他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重大事項之審議。 

二、本次審議案由： 

(一) 暫定古蹟湖口八卦窯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二) 本縣具文化資產價值之建造物列冊檢討案。 

陸、 審議事項 

一、 暫定古蹟湖口八卦窯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3:15-3:45) 

(一) 基本資料 

1. 提報單位：姜○海君、郭○貴君、鄧○中君及黎○傳君。 

2. 提報標的：湖口八卦窯（文化資產初步評估稱「原湖口波羅

汶磚窯」〔鍾家圓環窯〕)。 

註：檢附「暫定古蹟湖口八卦窯」初評報告書供委員參閱（詳

附件）。 

3. 地址：無。 

位置：經緯度〔24.884712555718817, 121.01596346440617〕 

4. 坐落地號：湖口鄉波羅段 641、641-1、642-1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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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有權屬： 

1. 建物所有權人：無保存登記。 

2. 建物本體土地所有權人： 

(1) 湖口鄉波羅段 641地號：陳○正君 1人。 

(2) 湖口鄉波羅段 641-1地號：胡○錦君等 10人。 

(3) 湖口鄉波羅段 642-1地號：胡○錦君等 10人。 

3. 涉及保存範圍土地所有權人： 

(1) 湖口鄉波羅段 642地號：陳○正君等 1人。 

(2) 湖口鄉波羅段 644地號：陳○正君等 1人。 

4. 土地設定義務人： 

(1) 湖口鄉波羅段 641、641-1、642、642-1、644地號：曾

○君君等 2人。 

(一) 案由說明 

1. 本府文化局分別於 112年 6月 13日及 8月 8日接獲姜○海

君、郭○貴君、鄧○中君及黎○傳君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條提報湖口八卦窯具歷史建築價值，依據《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 14條、第 15條併案辦理。 

2. 112年 8月 22日召開「112年度新竹縣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

場勘查暨審查會議」，會議決議：建議先就新竹縣內同類型

建造物辦理簡易調查研究，釐清其文化資產價值，並了解土

地所有權人意願，以利後續審議會評估，目前暫予列冊追蹤。 

3. 113年 5月 17日下午本局接獲在地志工緊急通報，表示窯體

多處疑似遭到破壞，本府文化局立即派員至現場勘查後，依

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0條第 2項及《暫定古蹟條件及

程序辦法》第 2條及第 4條規定：具文化資產價值之建造物，

未進入審議程序前，遇有緊急情況時，主管機關得逕列為暫

定古蹟。該建造物自 113年 5月 17日起，已列為暫定古蹟

並於建造物現場張貼告示。  

4. 本建物已進入審議程序，暫定古蹟期間自主管機關現場勘查

日 113年 5月 17日起至 11月 16日止；並於 113年 11月 13

日公告延長本縣「湖口八卦窯」暫定古蹟期限 6個月，自 113

年 11月 17日起至 114年 5月 16日止。 

5. 本府文化局於 113年 9月 6日完成文化資產初步評估，於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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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 11日邀集專家學者成立專案小組辦理現場勘查。 

6. 114年 1月 12日辦理「湖口八卦窯」（涉及範圍土地：湖口

鄉波羅段 641、641-1、642-1、642、644地號）古蹟歷史建

築指定登錄說明會，並提供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權利

義務說明書。 

二、 本縣具文化資產價值之建造物列冊檢討案。           (3:45-4:15) 

柒、 討論及表決                                       (4:15-4:50) 

   《請委員及業務單位以外人員離席》 

    委員有關利益迴避之規定，依行政程序法第 32條及第 33條規定為之。 

    相關機關與審議事項有利害關係時，其代表委員應迴避討論及表決。 

    依本府文化資產審議會旁聽要點，本府於會議中進行攝影、錄影或錄   

    音，並將委員討論前之會議過程，登載於網站。 

捌、 臨時動議                                          (4:50-5:00)                                     

玖、 散會                                              (5:00) 


